附件10
硕士生导师佐证材料报送说明

相关具体要求如下：
一、科研项目及教学科研成果
（一）科研项目、经费、论文、获奖、著作、专利等科研信息佐证材料，校内申请人员可以使用学校科研系统中科研人员的“科研详情”进行打印报送，校外申请人员下文另述，相关注意事项说明如下。
1.科研项目仅打印本人作为校内第一负责人的项目；
2.“科研详情”打印页面中，未能体现第一作者的论文（如本人是通讯作者或指导的学生是一作，其本人作为导师是二作），应提供该论文检索报告证明本人是通讯作者，或提供研究生系统中师生关系截图证明第一作者是本人所指导的研究生；
（二）如果需要打印科研系统中其他页面信息，必须明确包含其本人姓名以及科研处“终审通过（学校通过）”信息，如缺失以上信息，则视为无效佐证材料；
（三）科研系统打印页面中未能体现期刊级别的论文，以及未能在科研系统中体现的项目、论文、获奖、著作、专利等科研信息，应提供相关项目立项发文、论文检索报告、获奖发文或证书等佐证材料复印件。
（四）到校经费佐证材料应提供科研经费所对应科研项目的任务书复印件，以及学校财务系统到校经费凭证截图。
（五）校外申请人员请提供导师申请表中所填所有科研信息完整的佐证材料复印件（参考上述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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